

附件1

四川省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表

（2019年度）
一、基本情况

申报单位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行业代码□□□□  法人代表（或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地址： 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乡、镇及街道（门牌号）号
申报单位所在工业园区：                工业园区级别：国家级□省级□市级□县级□
地理坐标（正门）：经度（E)    度    分    秒；纬度（N）    度    分    秒
社会信用代码（或组织机构代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号码：         传真号码：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是否通过ISO14000认证（划√）：是□否□
环保负责人：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二、主要产品产量及有毒有害原辅材料耗量（工业企业填写）
	产品名称
	2019年产量（吨）
	原辅材料名称
	2019年用量（吨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三、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废物名称
	废物类别
	废物代码
	形态（固、液、气态）
	2019年结存量（千克）
	2019年产生量

（千克/年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

四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废物名称
	废物

类别
	废物

代码
	2019年本单位利用处置情况

（千克/年）
	2019年委托利用处置情况

（千克/年）
	2019年贮存情况
（千克）
	2019年生产总天数（天）

	
	
	
	利用量
	处置量
	利用处置

总量
	接收单位

名称
	危废经营

资质证号
	委托

数量
	贮存
总量
	其中，需外委利用处置量
	其中，需本单位利用处置量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五、申报单位对申报内容的说明

	危险废物产生的主要工艺（工业企业填写）
	我声明:本单位申报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规定，申报内容真实有效。

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（签名并盖单位章）
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

六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	县、市、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县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（盖章）
审核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市、州生态环境局审核意见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市、州生态环境局（盖章）
审核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产废企业、县级生态环境部门、市州生态环境局各一份。

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制

填表说明
1．申报登记代码：12个数字。其中：第一至六位为行政区划代码；第七、八位为申报单位所属国民经济类别（大类）；第九至十二位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自行编制的顺序码，每一个企业有唯一的申报登记代码，作为申报登记的永久性代码，由有管辖权的县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填写。
2．基本情况
（1）申报单位名称：按工商注册填写全称，不能简称。
（2）行业代码：4位数字（小类）。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4754-2017）》填报，注意对应行业小类。
（3）法定代表人：按工商注册的填写。
（4）申报单位地址：工商注册地址与实际生产地址一致的，按工商注册填写；不一致的，按实际地址填写；分多个实际生产厂区的，分别填写。
（5）所在工业园区：若未在工业园区，则填“无”。
（6）地理坐标：指生产单位的正门经纬度坐标；多个实际生产厂区的，分别填写。
（7）社会信用代码：已实现“三证合一”的，填写社会信用代码；未实现的，填写组织机构代码。
3．主要产品产量及有毒有害原辅材料耗量：单位，吨/年。保留小数点后三位。无生产产品的单位，该栏不填。
4．危险废物产生的主要工艺：图示工艺流程并注明危险废物产生的部位、名称。
5．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
（1）废物名称、废物类别、废物代码：按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16年）填写。
（2）2019年结存量（千克）：2019年12月31日，产废单位危险废物实际贮存量。
（3）2019年产生量（千克/年）：指2019年产生危险废物的数量（投运未满一年的产废单位，按现有实际产生量进行填报）
（4）利用量（千克/年）：指2019年产废单位内部将危险废物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数量。
（5）处置量（千克/年）：指2019年产废单位内部进行无害化处置的数量。
（6）利用、处置总量（千克/年）= 利用量 + 处置量。
（7）接收单位名称：指接受产废单位委托，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名称。
（8）危废经营资质证号：接收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上的资质证号。
（9）委托数量：2019年实际委托接收单位处置的危险废物总量。
（10）贮存总量：2019年12月31日产废单位危险废物实际贮存量。
（11）其中，需外委处置利用量（千克）：指贮存总量中计划委托外单位处置或利用的危险废物量。
（12）其中，需本单位处置利用量（千克）：指本单位具有危险废物处置或利用能力，贮存总量中计划由本单位自行处置或利用危险废物的量。
（13）年生产总天数：2019年中有实际生产行为的总天数。
（14）以上数据，单位以个、桶、升等计量的均应换算为千克/年。
6．申报单位对申报内容的承诺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并加盖鲜章，无签名和鲜章无效。
7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应当对申报内容进行审核并盖章备案。
8．申报数据均为阿拉伯数字。
9．经审核盖章后的《四川省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表》一式三份，产废企业、县级环保部门、市州环保局各一份。



